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112年度建造(雜項)執照
抽查案件錯誤樣態或案例 宣導說明會

報告人：本會法規委員會主委 林本
時 間：112.11.29下午15:00至17:30
地點：臺南市建築師公會永華大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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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報告內容大綱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111.11.1-112.11.1)
貳、中央重要都計法令(111.11.1-112.11.1)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111.11.1-112.11.1)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111.11.1-112.11.1)
伍、本市復核會議紀錄(111.11.1-112.11.1)
陸、本市建(雜)照抽查錯誤樣態或案例說明

2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3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註：騎樓地設置騎樓柱、過樑，上方無頂蓋之騎樓檢討方式
4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本會1120927第6次復核會議臨時提案：

5

請於設計時要注意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111.6.6營署建管字第1110038391號函

註：82年4月13日修正公布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71條
6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111.7.1營署建管字第111042938號函 7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111.7.14營署建管字第1110046898號函 8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111.10.28營署建管字第1110818884號函

註：82年4月13日修正公布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71條
9

內容多請自行下載參考，是否要遵守？大家自行斟酌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營建署111.10.21營署建管字第1110046898號函

10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營建署111.11.1內授營綜字第1110818613號函

11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營建署111.11.16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19955號函

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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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111.12.29台內營字第1110821992號函

修正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29條之1(自112.1.1施行)

修正後建築物設計給、排水管不可穿越不同戶之樓板(非外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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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111.12.29台內營字第1110821992號函

建築物給水排水設計技術規範修正 14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112.2.15台內營字第1120002342號函

15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111.10.14營署建管字第111121548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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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110.12.17營署建管字第1101251331號函

17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111.10.25內授營綜字第1110046898號函

18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111.10.24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18520號函

19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111.7.1營署建管字第1110045762號函

本市自111.7.1起汽車不能前後併排(機車除外) 20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112.1.3營署建管字第1110082239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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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112.3.15營署建管字第1120012542號函

22

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可以突出建築線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112.1.3營署建管字第11100822395號函

23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112.3.14內授營署建管字第1120012542號函

24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25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26

內政部112.4.25營署建管字第1121091766號函

營建署於112.7.1起舊系統停止案件接收服務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27

內政部112.4.17台內營字第1120804287號令

修正為新名稱：建造執造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標示事項表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28

修正為新名稱：建造
執造無障礙設施工程
圖樣及說明書標示事
項表修正規定(1)：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29

修正為新名稱：建造
執造無障礙設施工程
圖樣及說明書標示事
項表修正規定(2)：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30

修正為新名稱：建造
執造無障礙設施工程
圖樣及說明書標示事
項表修正規定(3)：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衛服部112.4.24衛授國字第1120760378D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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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112.5.10台內營字第11208061914號函

32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33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112.6.6營署建管字第1121129918號函

34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112.7.17營署建管字第1121165934號函

35續下頁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112.7.17營署建管字第112116593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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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112.7.17營署建管字第1121165934號函

37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38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營建署112.8.22台內地字第11202630672號函

39

(條文內容多，請自行上網下載)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內政部112.9.12內授營建管字第1120812259號函

40

(條文內容多，請自行上網下載)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2.10.11國署建管字第1120502629號函

41續下頁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2.10.11國署建管字第1120502629號函

42續下頁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2.10.11國署建管字第1120502629號函

43續下頁



壹、中央重要建管法令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112.10.11國署管字第1120502629號函

44

續上頁



貳、中央重要都計法令

貳、中央重要都計法令

45



貳、中央重要都計法令內政部營建署112.5.12營署更字第1120031646號函

46(續下頁)



貳、中央重要都計法令內政部營建署112.5.12營署更字第1120031646號函

47

(續前頁)



貳、中央重要都計法令

內政部建研所112.9.23建研工字第1127636428號函

48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49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臺南市水利局111.8.25南市水污養字第1110870589號函

50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1.10.6南市工管一字第1111274683號函

應依原核准圖申報勘驗

51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111.12.2南市工管一字第1111067059a號函

本市非公眾使用建築物放樣及基礎得合併申報
52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1.7.25府法規字第1110945379A號函修正

臺南市建築工程施工勘驗作業辦法

53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1.7.5府法制字第1120844396A號函修正

54

(續下頁)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1.7.25府法規字第1110945379A號函修正

55

(續上頁)

都市計畫以外
地區可否適用？

適用條件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1.7.25府法規字第1110945379A號函修正

56

(續上頁)

變使適用條件

繳納代金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1.7.25府法規字第1110945379A號函修正

57

(續上頁)

申請程序：併建照或變使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07.7.12府法規字第1070768830A號函修正

58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112.4.11南市工管一字第1120431321號函

59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112.4.11南市工管一字第1120431321號函

60

本市建管規定套
繪圖之作業方式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2.5.3南市工管二字第1120557807號函

61

本市建管規定套
繪圖之作業方式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112.5.22南市工管一字第1120670184號函

62

續下頁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112.5.22南市工管一字第1120670184號函

63

續
上
頁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2.10.24南市工管二字第1121364309號函

64

113.1.1起建(雜)
照抽查開始記點

續下頁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2.10.24南市工管二字第1121364309號函

65

現行建(雜)照申請掛
號至少需圖說及文件

不必B圖袋及其他資料，
但新系統也可以先上傳

續上頁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112.3.22南市工管二字第1120409045號函

66

使照審查標準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

112.6.17全建師會(112)字第0437號函

67



參、本市重要建管法令112.7.14全建師會(112)字第0494號函

68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

01 69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

112.7.31臺南市都發局南市府都管字第1120954064A號函

70

(公告圖詳下頁)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

112.7.31臺南市都發局南市府都管字第1120954064A號函

71

(續上頁)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

72

第123期新營區新生自辦市地重劃區

續下頁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

73

續上頁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

74

續上頁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

75



肆、本市重要都計法令

76

續前頁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77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78

111.11.23第9次復核會議提案五

(續下頁)

決議依本會意見辦理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79(續下頁)

A

B

c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0

(續前頁)

111.11.23第9次
會議提案五決議

100.9.2第5次會
議提案一決議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1

111.11.23第9次復核會議提案一附帶決議：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2

110.10.20第8次復核會議提案六決議：

決議續下頁

有關建築物各棟之地面層及第2層皆屬各相同權利主體；地面層為店舖(G-3組)用途、
第2層為辦公室(G-2組)用途，各棟之地面層及第2層間，因屬不同用途之區劃，其牆
壁(含開口之門扇)是否應為具1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及防火門區劃分隔？

參考技則86條及96
條、96條之1規定

G-3組 G-2組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3

111.10.20第8次復核會議提案六決議：

D5：補教托育

G2：辦公場所

G3：店鋪診所

建築物為3層以上、
5層以下：

分戶牆定義：

續上頁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4

111.9.29第7次復核會議提案八決議：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5

110.9.29第5次復核會議提案六決議：

整層供停
車空間之
免計容積
之計算方
式：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6

112.3.30第2次復核會議提案一決議：

技則14條第2項：基地面前道路之寬度未達7公尺者，以該道
路中心線深進3.5公尺範圍內，建築物之高度不得超過9公尺

有關築技術規則施工編第14條
第二項高度限制規定適用疑義：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7

112.7.24第4次復核會議提案五決議：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8

112.3.30第2次復核會議提案十一決議：

非專有部分之
門牌編釘原則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89

112.9.1第5次復核會議臨提一決議(修正112.3.2提案二決議)：

水利溝渠架設版橋連接兩筆土地，得否視為一宗建築基地？

決議：依土地管制性質採下列通案方式辦理，惟102.2.8第1次復核會
議提案三決議及112.3.2第1次復核會議提案二決議自即日起停
止適用：

一、非都市土地：
(一)、水利用地：

1.水利用地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及水利主管機關得以建築
使用同意書，則該水利用地得作為建築基地。

2.水利用地取得水利主管機關或土地所有權人通行同意書，
則兩側土地得作為一宗建築基地。

3.上開水利用地不得配置構造物及停車空間。

(續下頁)

分都市及非都市地區分別規定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90

112.9.1第5次復核會議臨提一決議(修正112.3.2提案二決議)：

水利溝渠架設版橋連接兩筆土地，得否視為一宗建築基地？

決議：
(二)非都市土地內現場有水溝，此水溝坐落土地符合飛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附表一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
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之規定，如取得水溝坐落土
地之土地所有權同意，則該筆土地得作為建築基地，
但不得配置構造物及停車空間。

二、都市計畫地區內現場有水溝，此水溝與兩側土地均為同
一使用分區，如取得該筆土地得作為建築基地，但不得
配置構造物及停車空間。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91

112.7.24第4次復核會議提案六決議：

決議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92

112.3.2第1次復核會議提案十決議：



伍、本市重要復核會議紀錄

93

112.3.2第1次復核會議提案十決議：

修正112.3.2第1次復核會議提案十紀錄：

2

1



陸、建(雜)照抽查錯誤樣態或案例說明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94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95

依臺南市建造執照申請有關特殊結構審查原則第二項第三條有關「地下開挖
之總深度(含基礎)在十二公尺以上，或地下層開挖超過三層之建築物。但開挖
邊界與基地境界線之最小距離大於開挖深度者，不在此限。」其中「開挖總
深度在十二公尺以上」如何認定？

地下3層(含筏基)已達11.95
公尺，如果再計入昇降機之
開挖就會超過12公尺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96

天井法定空地之過樑是否要計入建築面積？其上方如有室內樓板，
是否面計樓地板面積？如無貳層，其下方樑是否有必要設置？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97

111.10.20第8次復核會議個案決議

個案決議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98

天井設置牆體規定

引用規定太舊

天井設置外牆未依108.12.09第9次復核會議臨提一通案決議：經專業技師檢
討且為結構所需者，應於壹層設計圖(A圖袋)標註說明，並由專業技師簽章。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99

儲藏室未依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條第19款規定檢討
儲藏室面積之合計以不超過該層樓地板面積之八分之一為限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00

作業廠房與附屬空間(辦公室)未以具有1小時防火時效
之牆壁區劃用途，前項防火設備又具有1小時阻熱性

違反技則第271條規定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01

車輛可否前後併排？是否112.3.2前掛號？112.3.2以後掛號汽車不能併排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02

住宅區深度超過10m部分，其樓層背面或側面之採光用
窗或開口，應在有效採光範圍(依技則42條第6目規定)

住宅區H/D規定為4/1

H：設有居室之外牆高度

D：水平距離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03

天井有牆體封閉，未依108.12.9第9次復核會議臨提一通案決議：經專
業技師檢討且為結構所需者，建築物留設天井緊鄰地界側設置剪力牆，
應於壹層設計圖(放入A圖袋)標註說明，並由專業技師簽章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04

建築基地兩側外柱
(如左圖之A、B)之
退縮距離不相同

A

B
本市騎樓地設置標
準尚未修正發布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05

室內無障礙通
路未標示路徑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06

室內無障礙通
路未標示路徑

4層造型版突出60公分
以上未提復核會議討論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07

室內無障礙通
路未標示路徑

外牆垂直突出
是否造型版？
或防火翼牆？

住宅和停車
空間無以不
燃材料區隔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08花台併入陽台共同檢討建築面積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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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造型版超過60cm未提復核會議討論通過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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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空間(無窗戶)無標示
名稱之通風採光檢討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111

內部空間(無窗戶)無標示
名稱之通風採光檢討

採光罩防火性能檢討？



陸、抽查錯誤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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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度抽查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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